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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疫情防控不能丢下隐私保护 
 

史洪举 
 

    2020年 12月 23日，北京顺义警方接群众报警称，其家人信息在多个微信群中泄露传播，对

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经警方调查，某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员工刘某在工作期间，将用于筛查密接

人员工作的患者初步流调报告，私自拍摄并发至微信群内，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同事的姓名、身

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手机号码等隐私泄露。2020年 12月 24日，顺义公安分局依法

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2021年 1月 4日《北京青年报》） 

    近一段时期，部分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各地有关部门为遏制疫情形势，付出了

巨大努力，采取了诸多措施，如公布疑似患者行程轨迹、寻找大量的密切接触者等。这一系列举

措在控制疫情、保护公众权益方面效果突出。但是，却不乏个别人基于一些其他目的，擅自公布

病例或疑似密切接触者甚至其家人的个人隐私信息，其行为不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甚至可能加

剧恐慌情绪，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压力。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

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如人们的家庭住址、个人身份证号、职业、家庭成员等个人

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个人隐私。他人不得擅自将其所知悉的这些隐私信息加以散布传播，

否则将导致被害人的生活难以安宁，甚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处于暴露和危险之中。试想，如果

自己的家庭住址、行踪轨迹、兴趣爱好都被公之于众，任谁都会感到担惊受怕，毫无安全感可言。 

    应该说，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律常识和规则。民法典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

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

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不得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由此可知，除非有法

律明确规定，或者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隐私。譬如，公安机

关为抓捕逃犯，可以发布含有嫌疑人详细信息的通缉令，法院可以公布老赖照片和姓名等信息。 

    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即便其患有传染病或者是疑似感染者，其所患疾病和个人信息也属

于不能随意散布的隐私。因为，患病者本身并无过错，其属于应该受到救治、保护的弱势群体。

对此，传染病防治法明确禁止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

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违反者，轻则可能受到治安拘留，重则触犯刑法，而且还将面

临民事赔偿。 

    需要明确的是，有关部门开展的流动轨迹调查和发布行动轨迹报告，是在隐去当事人个人信

息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存在侵犯隐私问题。在技术进步背景下，有效开展疫情防控与保护个人隐

私可以并行不悖，疫情防控不是牺牲个人隐私的借口，保护患者隐私也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

护个人权利的应有之义。 


